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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本國籍兒童需醫療照護延長居留案 
一、 事實摘要  

(一) 非本國籍兒童 A（下稱 A 童）於臺灣出生，因父母親為

外籍移工，其無法依現行法令取得本國戶籍及居留權。

自 A 童 3 歲重病後即由地方政府社政單位協助，並持

續協調移民署核發特例居留，使其得以在臺接受醫療

與就學資源。A 童手術過後持續接受化療、復健，並自

5 歲起，進入特教學校接受學前教育。 

(二) 依據主治醫師研判，A 童仍處於重要觀察期，復健與醫

療不可中斷，惟去年申請居留延長，卻僅獲移民署核發

3 個月效期之短暫居留，且未明示原因。此舉已嚴重影

響 A 童身心健康保障與受教權益。 

二、 案件類型  

父母和子女的權利(兒童最佳利益)、享有可達到之最高

身心健康標準權、受教育權 

三、 涉及人權公約   

《兒童權利公約》： 

(一) 第 3 條：兒童最佳利益原則 

(二) 第 24 條：健康權 「締約國承認兒童有享有可達到

的最高標準健康之權利，並應致力於確保兒童獲得

必要的醫療照顧與康復服務。」 

(三) 第 28 條：教育權 「締約國承認兒童之教育權利，

並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以確保兒童教育的實現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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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機關回應改善情形 

(一) 人權會函請移民署說明核發 3 個月居留證之理由並要

求檢附相關資料文件供參。同時請移民署說明如該名

兒童仍有在臺醫療需求是否得延長居留期間。 

(二) 移民署函復表示「考量 A 童醫療急迫性，於○○年起

依個案情節逐年專案核予 1 年效期外僑居留證，惟經

本署綜合醫療現況、法令規範及個案實際需求，本次

核予 3 個月居留時間，使渠等有充裕時間得以準備返

國事宜，係審慎衡酌後所為之處理。…倘其後提出具

體資料證實返國後將面臨重大醫療銜接困難，本署仍

可就 A 童特殊情形，研議專案延長居留之可行性，以

符國際人權保障精神及人道原則。」 

(三) 人權會另請主治醫師提供相關醫療銜接說明，以及 A

童返國後之醫療銜接問題供移民署參考。移民署回應

表示針對本案，專勤隊未實際探訪個案，經移民署實

際探視個案及重新檢視相關資料後，移民署最後核發

1 年居留證予 A 童。 

 

 


